
新北市私立南強工商 111學年度第 1學期註冊須知暨暑假重要日程表 

貴家長您好： 

  本次註冊採用網路線上辦理，相關繳費注意事項以及暑假重要日程表如下列說明。 

請貴家長協助貴子弟完成相關事宜，謝謝您的合作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強工商教務處敬啟 

壹、 111學年度暑假重要日程表 

日期 事項 備註 

6/30 休業式(半天) 身分別:一般生、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

戶、原住民、身障子女/身障生。 

因補助金額及繳費單不同，所有學生皆

需確認身分別。 

7/1-8/29 正規班暑假 

7/4-8/1 建教班汽車科二年級暑期課程(一升二) 

7/4-7/18 建教班汽車科三年級暑期課程(二升三) 

7/11~7/13 申請學期補考 

7/19 學期補考 

7/12~8/12 註冊單查詢與列印 

8/12 註冊單繳費截止日 

7/12~8/12 註冊費分期繳費申請 

8/1~8/12 辦理就學貸款 

8/30 開學日(07:50-16:00) 

貳、 註冊繳費 

一、 註冊單查詢與列印(7/12~8/12) 

    掃描右方 QR code，至[第一銀行第 e學雜費入口網] 

    →輸入校名(南強)、學號(若是新生為身分證後 6碼)、身分驗證碼 

     (身分證後 6碼)、驗證碼、登入 

    備註:請核對註冊單上的姓名、補助款項目及補助金額是否正確。   

(註冊繳費金額已扣除補助款，請詳閱註冊繳費單右邊之注意事項。) 

二、 繳費方式(截止日 8/12) 

    掃描右方 QR code或至校網點選[學生專區]→點選[繳費專區] 

    →查看「貳、繳費方式」：共計四種繳費方式 

    (便利商店繳費、線上繳費、ATM繳費、第一銀行繳費) 

三、 註冊費分期繳費申請(7/12~8/12) 

    (1)掃描右方 QR code或至校網點選[學生專區]→點選[繳費專區] 

       →點選[分期繳費申請表]→填寫資料→完成提交表單。 

    (2)繳費:資料提交後，二日後至[第一銀行第 e學雜費入口網] 查詢、 

            列印、繳費。 (如上述第三項及第四項程序) 

 

 
註冊單查詢與列印 

 
繳費方式 

 

註冊費分期繳費申請 

https://eschool.firstbank.com.tw/member/index.aspx
https://eschool.firstbank.com.tw/member/index.aspx


四、 辦理就學貸款(8/1~8/12) 

    (1)至[第一銀行第 e學雜費入口網] (如上述第三項程序) 

       →輸入校名(南強)、學號(若是新生為身分證後 6碼)、身分驗證 

        碼(身分證後 6碼)、驗證碼、登入 

       →點選[繳費單列印] →至臺灣銀行辦理就學貸款。 

    (2)至台灣銀行辦理就學貸款後 

      掃描右方 QR code或至校網點選[學生專區] →點選[繳費專區] 

      →點選 [就學貸款換單申請表]→填寫資料→完成提交表單→電洽學

務處 

      →待出納組修改繳費金額→繳費(如第三項繳費程序)。 

參、 【退費】標準規定 

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依據教育部110年 4 月 21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37148B 號函辦理 

本辦法第 8 條第 1 項有關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而離校者，學校應退還學生所繳註冊費用之規定。 

休退學退費期間界定 普通班 建教班 

註冊後開學日前(全數退還) 111.08.29(含)以前 111.08.31(含)以前 

開學日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 

(退還 2/3 給新北市教育局) 
111.08.30-111.10.16 111.09.01-111.10.31 

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一，未逾學期三分之二 

(退還 1/3 給新北市教育局) 
111.10.17-111.12.03 111.11.01-111.12.31 

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(不予退費) 111.12.04 開始 112.01.01 開始 

肆、 學期補考事宜: 

一、 成績查詢:111年 7月 11日(一)。(請至校務行政系統查看學期成績) 。 

二、 申請時間:111年 7月 11日(一)08:00起~111年 7月 13日(三)23:59止 

三、 申請方式:以 Google表單申請為主，可掃描右方 QR code及導師、學藝股長公告網址。 

四、 考試時間:111 年 7 月 19 日(二)上午 9:00，逾時 15 分鐘進入考場，將不得進入考場考試。 

五、 考試地點:另行公告。 

六、 注意事項: 

(1)申請科目僅 110-2學期。 

(2)一般生:40-59分科目，可申請補考，39分(含)以下僅重補修； 

       特殊生:30-39分科目，可申請補考，29分(含)以下僅重補修。 

(3)本次補考未到者視同放棄，且不再舉行補考，不及格科目列入重補修。 

相關諮詢電話: 

總務處出納組：2915-5144#120 陳小姐 

教務處註冊組：2915-5144#136 吳組長、2915-5144#137 張老師 

教務處教學組：2915-5144#136 蔡組長、2915-5144#118 徐老師 

學務處訓育組: 2915-5144#141 姜組長 

 

就學貸款換單 

學期補考申請 

https://eschool.firstbank.com.tw/member/index.aspx

